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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档字〔2020〕3号

海南省档案局
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

档案收集归档工作的通知

各市县档案局（馆），三沙市、文昌市、琼海市、昌江县政府办

公室，洋浦管委会办公室，各部门（专业）档案馆，省直各单

位综合档案室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
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增强档案部门服务中心工作的能力，

请各单位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，切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

期间的档案工作。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强化责任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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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，省委、省政府迅速开展各项

防控工作。全省各级档案部门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

部署，切实增强意识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全力以赴、科学有效抓

好落实工作。疫情防控工作中形成的档案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

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真实记录，对今后工作查考，经

验借鉴，开展相关疫情防控和历史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。各单

位要把档案工作纳入防控工作的总体部署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通

过电话、办公网、短信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等方式，将档案工

作要求传达到疫情防控主要部门和一线相关工作人员，在做好

个人安全防护的前提下，同时做好疫情防控档案的收集工作，

确保疫情防控档案得到有效收集和安全保管。

二、突出重点，明确归档范围

各单位要明确职责，指定专人，根据省档案局提出的新型

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，结合本地区本部

门实际，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。归

档的文件材料主要包括：

1.上级党委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

重大决策、部署、规定、通知、通报等；

2.上级有关主管部门关于本地、本部门做好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、规定、通知、通报等；

3.本级党委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

公告、通知、意见、通报、防控方案；召开的专门会议、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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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会等形成的文件材料以及领导的重要批示、指示和讲话等；

4.本地、本部门建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机构、

协调机制、制度规定等形成的文件材料；

5.本地、本部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

知、通报、通告、工作计划、实施方案、防控措施、统计报表、

动态数据、疫情分析、工作报告、工作总结、大事记等；

6.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检查、督查督办、整

治、调研及汇总材料；

7.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各种预案、监测方案及治疗技

术操作规程等；

8.对车站、机场、码头、出入境口岸和汽车、火车、飞机、

轮船等交通工具和流动人员进行卫生检疫和交通管制形成的文

件材料；

9.医院接收、诊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及疑似病人形成

的文件材料；

10.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进行医学研究形成的文件材料及

相关数据；

11.组织医药用品和相关物资保障、生产和生活保障等工作

形成的文件材料；

12.城市社区和村委会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及农

民工和农村人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救治工作过程中形成的

文件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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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学校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和维护学校正常秩

序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；

14.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的社会治安综

合治理，打击制假、售假、诈骗、造谣、传谣等各类违法犯罪

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；

15.新闻媒体、医疗机构、各相关单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宣传材料；

16.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

事迹及英模人物表彰材料；对疫情防控不力、工作严重失误等

的处罚材料；

17.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形成的简报、信息等；

18.与外国及港澳台地区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

作开展交流、合作形成的文件材料；

19.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产生的各类音像文

件材料、电子文件材料和实物等；

20.其他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的文件材

料。

三、认真履职，主动指导服务

各级档案部门要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档案工作作

为当前重点工作任务抓紧抓好，要认真履职，主动作为，积极

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对疫情防控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工作的指导，

特别要加强对同级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、党委办、政府办、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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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健康、商务、教育、应急管理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管、农业

农村等疫情防控重要职能部门；以及医院、疾控中心、医疗研

究所、主要新闻媒体等部门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建档指导，确

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档案收集完整齐全。

疫情结束后，各单位应将疫情防控文件材料向本单位档案

部门移交，与本单位当年形成的文书档案一起归档，并及时向

同级综合档案馆报送疫情防控档案目录；各级疫情防控工作指

挥部向同级综合档案馆申请全宗号，将形成的文件材料整理归

档，并向同级综合档案馆移交。

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建立疫情防控专题档案，做到积极

主动和及时规范建档，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胜利后，开展疫

情防控档案接收工作。

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。各单位要本着“对历史负

责，为现实服务，替未来着想"的使命担当，以高度的政治敏锐

性和工作责任感，切实扛起疫情防控工作的应尽之责。

海南省档案局

2020年 2月 14日

（联系人：陈俏琼 联系电话：65336579 13976321906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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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国家档案局，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毛超峰、省委常委秘书长

孙大海、省政府秘书长倪强。

海南省档案局办公室 2020年 2月 17日印发


